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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公开

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连市监办复〔2025〕97号 签发人：袁明朗

对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
第 44110号提案的答复

王波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提升电梯安全水平的提案》收悉，经深入研

究和结合我市电梯安全监管工作的实际情况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目前全市电梯现状

电梯作为现代城市生活的重要交通工具，直接关系到人民群

众的日常出行和生命财产安全。近年来，我市电梯数量持续增长，

已达 29015台，其中住宅电梯 20949台，电梯安全已成为社会关

注的焦点。然而，随着电梯数量的增加，老旧电梯增多、设备可

靠性下降、部分小区电梯安全投入不足、市民文明乘梯意识淡薄

等问题逐渐凸显，电梯安全事故频发，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

全带来了严重威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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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已采取的措施与成效

我局高度重视电梯安全管理工作，积极采取措施加强电梯安

全监管，并取得了显著成效。

（一）夯实监管基础，强化监管能力建设

我局加强专业队伍建设，要求各县区局配齐基层监管人员，

提升电梯安全管理人员培训教育质量；完善电梯应急处置机制，

建立 12345和 96333联动机制，推行电梯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

“五步工作法”；提升电梯投诉接处效能，依法、快速处置电梯

安全问题的投诉举报；实行电梯舆情精准管理，宣传引导正面言

论，解释沟通群众疑惑，有效化解了社会矛盾。

（二）突出监督监察，加强隐患排查治理

我局发挥网格作用，完善“基层吹哨、部门报到”联动治理

机制，优化电梯安全风险防控清单和隐患问题处置流程；借助技

术力量，组织专家精准排查潜在隐患，跟踪问效，避免低效检查；

建立长效机制，加快建立各地区、各行业电梯运行风险模型，实

行精准可追溯监管。

（三）注重职责划分，压实多方责任主体

我局突出企业主体责任，推动使用单位、维保单位制定责任

清单，明确安全生产责任；压实安全监管责任，各县区、功能板

块扛起属地管理职责，市级部门间建立协调联动机制，形成了齐

抓共管的良好局面.

（四）创新监管方式，提升安全监管效能

我局通过“智能摄像头+物联网”进行综合研判，对电梯安

全状况进行精准研判，提高了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；探索“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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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+服务”监管新模式，试点住宅电梯综合保险，为住宅电梯提

供一体化“维保+检修+保险”全包式服务，有效提升了电梯的安

全保障水平。

（五）积极开展电梯安全集中整治行动

2024 年 9 月，在市政府的指导下，我局会同有关部门、地

方政府，积极行动，集中开展全市住宅电梯安全整治，取得了显

著成效：

1.电梯底数摸得更清：全市共有住宅电梯使用单位 838家，

电梯维保单位 56 家，电梯检验检测机构 10 家，在用住宅电梯

20468台，其中使用年限超过十年的老旧电梯 3219 台，为后续

监管提供了有力支撑。

2.风险隐患查得更实：检查住宅小区 562 家次、维保单位

247家次，抽查电梯 5784台，排查整改问题隐患 6160条，其中

重大隐患 210条，查办违法违规案件 112件，有效消除了电梯安

全隐患，降低了事故发生率。

3.维保市场更加规范：对全市原有 60家电梯维保单位进行

星级评定与现场检查，强制退出市场 4 家，取消服务质量星级

12家，资源条件不符合移交属地处置 11家，进一步规范了电梯

维保市场秩序，提升了维保质量。

4.民生保障更加有力：提高老旧住宅电梯本质安全度，自筹

资金对 369台老旧电梯进行免费安全评估，建议更新 47台、改

造 73台、修理 280台，支持申请中长期国债 2900余万元，有效

改善了老旧住宅电梯的安全状况，保障了市民的出行安全。5. 市

民满意大幅提升：电梯安全问题举报投诉总量显著下降，从 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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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份的 134起下降至 12月份的 58起，降幅达 56.7%，市民对电

梯安全的满意度明显提升，社会反响良好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尽管我市在电梯安全监管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，但我们也清

醒地认识到，电梯安全工作仍然任重道远。下一步，我局将继续

会同有关部门、地方政府，持续开展住宅电梯安全集中整治行动，

推动建立电梯安全监管长效机制，并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：

（一）持续深化监管基础建设，提升监管能力

继续加强专业队伍建设，定期组织监管人员参加专业培训，

提升其专业素养和执法能力。同时，积极引进高素质人才，充实

监管队伍，确保监管力量与电梯数量增长相匹配。

1.进一步完善电梯应急处置机制，优化应急处置流程，提高

应急响应速度。加强与消防、医疗等部门的协同配合，形成电梯

安全应急处置的合力。

2.持续提升电梯投诉接处效能，建立健全投诉举报奖励机制，

鼓励市民积极参与电梯安全监督。对投诉举报进行及时、有效的

处理，切实维护市民的合法权益。

（二）完善隐患排查治理长效机制，实现常态化监管

1.进一步优化电梯安全风险防控清单和隐患问题处置流程，

明确各级监管部门的职责和任务，确保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有序开

展。

2.加强对电梯使用单位和维保单位的日常监督检查，督促其

落实安全主体责任，定期开展自查自纠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。

3.建立电梯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信息化平台，实现隐患排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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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改、验收等环节的全程记录和追溯，提高监管效率和透明度。

（三）全面推动责任主体落实，加强考核与监督

1.加强对电梯使用单位和维保单位的监督考核，建立健全责

任追究机制。对未落实安全主体责任、导致电梯安全事故发生的

单位和个人，依法依规严肃处理。

2.推动电梯使用单位建立健全电梯安全管理制度，明确安全

管理机构和人员职责，加强电梯日常巡查和维护保养。

3.加强对电梯维保单位的资质审查和日常监管，规范维保市

场秩序，提高维保质量。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维保单位，依法

予以查处，并纳入信用记录。

（四）拓展智慧监管应用，提升监管效能

1.在现有智慧监管系统的基础上，进一步拓展应用范围，将

更多的电梯纳入监管范围，实现全市电梯的全面覆盖。

2.加强与物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融合应用，

提高电梯安全监管的精准性和效率。例如，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，

对电梯运行数据进行深入挖掘和分析，及时发现潜在的安全隐患。

3.推广电梯无纸化“阳光维保”系统，实现维保过程的全程

记录和追溯，提高维保质量和透明度。

（五）推广“保险+服务”新模式，强化安全保障

1.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，逐步推广住宅电梯综合保险等“保

险+服务”新模式，为电梯安全提供更加全面的保障。

2.加强与保险公司的合作，共同研发适合电梯安全的保险产

品，提高保险保障水平。

3.加强对保险公司的监督和管理，确保其按照合同约定履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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赔付责任，切实维护市民的合法权益。

（六）加强宣传教育，提升市民安全意识

1.加大对电梯安全知识的宣传力度，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向

市民普及电梯安全知识，提高市民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。

2.定期开展电梯安全应急演练活动，提高市民在电梯突发事

故中的应急处置能力。

3.加强对电梯使用单位和维保单位的培训教育，提高其安全

管理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。

4.组织定期开展电梯安全应急演练活动，提高各方应对电梯

突发事故的能力。通过演练，检验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，

及时发现和整改存在的问题。

感谢您对我市电梯安全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我们将继续努力，

不断提升电梯安全水平，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
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5 年 7 月 29 日

联 系 人：董文杰

联系电话：13912153519


